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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运机集团”或“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解除限售股份的

数量为 15,733,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83%。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11月 1日（星期二）。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总股本为 120,000,000 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发行字［2021］3199文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40,000,000 股并于 2021年 11月 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首次公开发

行股份后公司总股本为 160,000,000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的总股本为 160,000,000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

为 120,000,100股，其中首发限售股 120,000,000股，占总股本的 75%。本次解

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5,733,500 股，占总股本的 9.83%。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 23 名，分别为自贡市博宏丝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博宏丝绸”）、SUMMER HARVEST LIMITED（以下简称“SUMMER”）、

冯浩、黄晋、叶茂奇、邓喜林、谢长钢、常新志、杨守华、陈玉梅、宗跃刚、桂

大坚、付永高、余剑、杨富元、王志荣、林树咸、罗孝明、康清良、张禄兵、钟

焰明、范力、吴智荣。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承诺 

1、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公司股东博宏丝绸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如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公司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本公司仍将遵守上述承诺。本公司承诺将严格遵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同时根据孰

长原则确定持股期限，该等法律、法规未来发生变化的，本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

变化后的要求确定持股期限。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

所得（以下简称“违规减持所得”）归发行人所有，并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违反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

公众投资者道歉。如造成投资者损失的，本公司将按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权机关

的认定向投资者进行赔偿。如本公司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发行人，则发行人有

权按照本公司应上交发行人的违规减持所得金额相应暂扣应付股东现金分红，直

至本公司履行该等承诺。若本公司应履行而未履行上述承诺超过三十日，则发行

人可将上述暂扣的现金分红直接冲抵本公司应向发行人支付的违规减持所得，本

公司放弃对相应金额现金分红的追索权。 

（2）公司股东 SUMMER HARVESTLIMITED 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如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公司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本公司仍将遵守上述承诺。本公司承诺将严格遵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同时根据孰

长原则确定持股期限，该等法律、法规未来发生变化的，本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

变化后的要求确定持股期限。 

（3）公司自然人股东冯浩、黄晋、邓喜林、谢长钢、常新志、杨守华、陈

玉梅、宗跃刚、桂大坚、付永高、余剑、杨富元、王志荣、林树咸、罗孝明、康

清良、张禄兵、钟焰明、范力、吴智荣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如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本人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同时根据孰长原则确定

持股期限，该等法律、法规未来发生变化的，本人承诺将严格按照变化后的要求

确定持股期限。 

（4）公司持股监事叶茂奇承诺：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自发行人股

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部分股份。本人承诺在担任发行人监事期间，如实并及时申报直接或间接持有

发行人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上述承诺期限届满后，每年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不超过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六个

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

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如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发

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本人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同时根据孰长原则确定持股期

限，该等法律、法规未来发生变化的，本人承诺将严格按照变化后的要求确定持

股期限。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以下简称“违规

减持所得”）归发行人所有，并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

上公开说明违反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造成

投资者损失的，本人将按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权机关的认定向投资者进行赔偿。

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发行人，则发行人有权按照本人应上交发行人的违

规减持所得金额相应暂扣应付股东现金分红，直至本人履行该等承诺。若本人应

履行而未履行上述承诺超过三十日，则发行人可将上述暂扣的现金分红直接冲抵

本人应向发行人支付的违规减持所得，本人放弃对相应金额现金分红的追索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承诺主体严格按照上述承诺要求履行自愿锁定股份承

诺义务。 



2、持股 5%以上股东的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公司股东博宏丝绸承诺： 

（1）在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满、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且不违背本公司已做出的其他承诺的情况下。 

（2）本公司将根据资金需求、投资安排等各方面因素合理确定是否减持所

持发行人股份。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

份将遵守以下要求：1）减持条件 ①本公司不存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不得转让股份的情形。②依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证监会公告〔2017〕9号）及证券市场的届时有效规定，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

减持数量等减持计划告知发行人，并积极配合发行人的公告等信息披露工作。在

发行人公告后，根据减持计划进行减持。2）减持方式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份应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3）减持数量若本公司在股份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拟进行股份减持，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持有的发行人上市时

股份数量（自发行人股票上市至本公司减持股票期间，发行人有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的，减持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的 25%。本公司实施具

体减持的，将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4）减持价格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若自发行人股票上市至本公司减持股

票期间发行人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

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要求。 

（3）本公司将严格遵守上述承诺，若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

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4）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以下简称“违

规减持所得”）归发行人所有，并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

体上公开说明违反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造

成投资者损失的，本公司将按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权机关的认定向投资者进行赔

偿。如本公司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发行人，则发行人有权按照本公司应上交发



行人的违规减持所得金额相应暂扣应付股东现金分红，直至本公司履行该等承

诺。若本公司应履行而未履行上述承诺超过三十日，则发行人可将上述暂扣的现

金分红直接冲抵本公司应向发行人支付的违规减持所得，本公司放弃对相应金额

现金分红的追索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承诺主体严格按照上述承诺要求履行持股及减持意向

的承诺义务。 

3、关于信息披露的承诺及相关约束措施 

公司监事叶茂奇承诺： 

（1）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所载之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等任何重大信息披露违法之情形，且本人对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所载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若因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所载之内容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等任何重大信息披露违法之情形，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

的，并已由有权部门做出行政处罚或人民法院做出最终判决的，将依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 

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诺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招股说明书》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所作承诺一致。除上述承

诺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做出承

诺、股东后续追加承诺、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的情形。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不 

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形，也不存在公司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11月 01日（星期二）。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15,733,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83%。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人数为 23名。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备注 

1 
自贡市博宏丝绸

有限公司 
22,500,000 5,625,000 注 1 

2 
SUMMER HARVEST 

LIMITED 
5,750,000 5,750,000  

3 冯浩 2,300,000 2,300,000  

4 黄晋 300,000 300,000  

5 叶茂奇 168,000 168,000 注 2 

6 邓喜林 168,000 168,000  

7 谢长钢 164,000 164,000  

8 常新志 118,500 118,500  

9 杨守华 115,000 115,000  

10 陈玉梅 110,000 110,000  

11 宗跃刚 109,000 109,000  

12 桂大坚 79,000 79,000  

13 付永高 79,000 79,000  

14 余剑 74,000 74,000  

15 杨富元 70,000 70,000  

16 王志荣 70,000 70,000  

17 林树咸 69,000 69,000  

18 罗孝明 68,500 68,500  

19 康清良 66,500 66,500  

20 张禄兵 66,000 66,000  

21 钟焰明 60,000 60,000  

22 范力 52,500 52,500  

23 吴智荣 51,500 51,500  

合计 32,608,500 15,733,500 注 3 

注 1：股东博宏丝绸在《招股说明书》以及《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锁定期满后



两年内，每年减持股票数量不超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其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25%。 

注 2：股东叶茂奇为公司监事，其在《招股说明书》以及《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在承诺期限届满后，每年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申报离任

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

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如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发生变化的，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注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形。 

上述股东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股东减持情况， 

督促相关股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作出的相关承

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前 本次变动数

（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后 

股数（股） 比 例

（%）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份 
120,000,100 75% -15,733,500 104,266,600 65.17% 

二、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份 
39,999,900 25% 15,733,500 55,733,400 34.83% 

三、股份总数 160,000,000 100% - 160,000,000 100%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 

结果为准。上述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招商证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关于股份锁定的各项承诺，公

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



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公司与本次限

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运机集团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

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27 日 

 

 

 

 

 

 


